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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公款代墊請示單暨領據

職於  年  月  日因        業務計畫，事因            
           等費用，共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，陳請於核銷程序完成後撥還本人。 

         此據

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
領款人: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
        
承辦人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 校長

公款代墊請示單暨領據（範例）範例（對同一商家消費代墊款超過壹萬元者，請加填本表）


職於  103年 6 月 15日承辦  103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-八里左岸一日遊　業務計畫，事因　廠商要求以現金支付消費（或其他實際理由，請核實填寫） ，代墊　午餐（或門票等，請核實填寫）　等費用，共計新臺幣 　壹萬零伍佰元　整，陳請於核銷程序完成後撥還本人。 

         此據

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
領款人: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
        
人事室        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     校長


